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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定海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一号）
——舟山市定海区顺利完成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舟山市定海区统计局
舟山市定海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10月20日）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

通知》（国发〔2022〕22 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做

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浙政发〔2023〕11

号）和《舟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的通知》（舟政发〔2023〕6号）要求，舟山市定海区

开展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普查的标准时点

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 2023 年度，

普查对象是全区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

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在市

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舟山市定海区第五次全国

经济普查全面完成各项任务，取得重要成果和显著

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
舟山市定海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第五次全国经

济普查工作，2023年 4月 25日，成立舟山市定海区第

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

统计局，统筹部署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按照

“统一领导、分工协作、分级负责、共同参与”的组织

实施原则和“条块结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模式，全区

各级人民政府设立普查机构，全面加强领导，精心组

织实施，确保人员到位、经费到位、措施到位，参与普

查工作的相关部门积极主动履职，充分发挥各自职

能，强化信息共享，提供多方保障，共同推动普查工作

顺利实施。

二、全面摸清家底
2024年 1月 1日至4月30日，全区514名基层普查

人员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对全区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抽取的个体经

营户，以及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逐一完成普查登

记，根据普查对象的不同类别，相应采集其基本情况、

组织结构、人员工资、财务状况、生产经营、能源生产与

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

数字化转型情况、数字经济活动、投入产出情况等有关

数据。通过这次普查，全面调查了我区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摸清了各类单位基本情

况，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定海新

篇章提供真实可靠的统计信息支撑。

三、科学规范实施
舟山市定海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深入总结以往普查经验，按照“坚持质量标准、坚持统分

结合、坚持手段创新、坚持协作共享、坚持依法普查”的基

本原则，进一步优化方式方法，突出统筹、改革与创新，切

实提高普查工作科学性、规范性。严格按照《第五次全国

经济普查方案——浙江省实施方案》开展普查工作，为普

查实施提供全方位的制度保障。对全区范围内全部法人

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个

体经营户进行“地毯式”清查，确保普查对象类型界定准

确、普查单位不重不漏。在单位清查基础上，对从事第二

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进行全

面调查，对个体经营户进行抽样调查，对选中的投入产出

调查单位同步开展投入产出调查。有关部门对本行业领

域的普查对象进行调查。在技术手段上，依靠全国统一、

集成高效、安全可靠的普查数据采集处理平台，使用手持

移动终端小程序采集基层普查数据，支持普查对象网络

自主填报，推进投入产出调查电子统计台账应用，提高普

查人员管理与培训信息化水平。各地积极创新应用智能

电话调查、大数据辅助等方式提高普查工作质效。通过

这次普查，整合优化了统计调查项目，改进了统计制度方

法，加强了重点领域统计监测，进一步夯实了统计基础，

深化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向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统

计工作目标迈出坚实步伐。

四、确保数据质量
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普查全面质量管理办法》，压紧

压实普查数据质量责任，对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实行全过

程数据质量控制。各级普查机构认真执行普查方案，建立

健全普查数据质量岗位责任制和问题追溯机制，选优配强

普查队伍，多措并举开展培训指导，组织基层普查人员严格

按照普查流程、质量标准进行数据采集与审核，确保源头数

据质量。加强对普查数据的质量监测分析，坚持边普查、边

审核、边检查，逐级做好数据审核验收，全面开展数据检查。

总体来看，舟山市定海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客观

真实反映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达到预期目标。普查

结果显示，2023年末，全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活动的法人单位18211个，产业活动单位19971个，个

体经营户（清查摸底数）30775个。

舟山市定海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二号）
——单位基本情况

舟山市定海区统计局
舟山市定海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10月20日）

根据舟山市定海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

将我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单位情况、从业人员、资产

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公布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年末，全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

动的法人单位18211个，比2018年末增加4615个，增长

33.9%；产业活动单位 19971 个，增加 4813 个，增长

31.8% ；个体经营户 30775 个，增加 14379 个，增长

87.7%。（详见表2-1）。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

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6880个，占37.8%；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2457个，占13.5%；制造业2325个，占12.8%。在个

体经营户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14248

个，占 46.3%；住宿和餐饮业3869个，占 12.6%；居民服

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2840个，占9.2%（详见表2-2）。

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

业人员 235669 人，比 2018 年末增加 9536 人，增长

4.2%，其中女性从业人员 86385 人。第二产业从业人

员96614人，减少9462人，下降8.9%；第三产业从业人

员139004人，增加18994人，增长15.8%。2023年末，全

区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68143人，其中女性从业人员

30820人。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

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制造业59465人，占25.2%；建筑业

34935人，占14.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21170人，

占9.0%。在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

业是：批发和零售业25615人，占37.6%；住宿和餐饮业

12790人，占18.8%；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7207

人，占10.6%（详见表2-3）。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23 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8709.6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加 33.4 亿元，

增 长 0.4% 。 其 中 ，第 二 产 业 法 人 单 位 资 产 总 计

1491.0 亿元，增加 431.5 亿元，增长 40.7%；第三产业

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7217.9 亿元，减少 67.4 亿元，下

降 0.9%。

2023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

债合计 5863.8 亿元，比 2018 年末减少 571.6 亿元，下

降 8.9%。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1048.7

亿元，增加 280.3 亿元，增长 36.5%；第三产业法人单

位 负 债 合 计 4814.7 亿 元 ，减 少 852.2 亿 元 ，下 降

15.0%。

2023年，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实现营业收入 8201.4 亿元，比 2018 年增加 4283.7 亿

元，增长 109.3%。其中，第二产业营业收入 968.1 亿

元，增加 371.4 亿元，增长 62.2%；第三产业营业收入

7233.2亿元，增加3912.4亿元，增长117.8%（详见表2-

4）。

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

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

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

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

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

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

织，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的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

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

事社会经济活动（或者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

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

够独立承担负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者授权使用）资产，有权与

其他单位签订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

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

人、社会团体法人、其他法人等。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

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或者组织的一部分。

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的组成部分。仅包含一个产

业活动单位的法人部位，称为单产业法人单位，该法人

单位同时也是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由两个及以上产业

活动单位组成的法人单位，称为多产业法人单位。本

公报中产业活动单位包括单产业法人单位和多产业法

人单位下属产业活动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备

以下条：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者主要从事一种社会

经济活动；

（2）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3]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

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

保留2-3位小数。表中统计指标数据无法取得或无该

数据以“-”表示。


